
关于对大连神州云融合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年报问询函【2019】第 301号 

 

 

大连神州云融合网络股份有限公司（ST 神州云）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董监高 

2018年内董事多次缺席董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董事长王香琳缺席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二十七、二十六、二

十五、二十四、二十三次会议；董事马正明缺席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二十六、二十一、二十、十六会议；董事徐革林缺席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一、十九、十七、十六、十五次会议。 

公司期后收到多名董监高的辞职申请，且董事长王香琳已被列为

限制消费人员。 

请你公司： 

（1）说明上述三位董事在报告期内作为董事的履职情况，具体

说明董事长多次不参与董事会会议且不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的原

因，是否已失联；  

（2）说明上述董事在任职期间是否切实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3）说明董监高变动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是

否能够按照公司治理要求履行职责或者规范运作。 

 

2、关于诉讼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公司存在多起诉讼，并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银行账户被冻结等情况。 

请你公司： 

（1）列示公司截止目前未结案件的诉讼双方、涉及金额、净资

产占比、是否形成预计负债、进展情况等； 

（2）列示截止目前的银行存款冻结情况，并说明对公司持续经

营的具体影响。 

 

3、关于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1 日，你公司向耿静出售子公司辽宁神州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神州云”）49%的股权，交易对价为 0

元；2019年 5月 15日，你公司向大连众合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和信”）和股东大连亚信众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亚信众合”）再次出售辽宁神州云剩余的 51%股权，交易

对价同为 0元。依据母公司报表，长期股权投资对子公司投资中，对

辽宁神州云本期增加 180万元。 

你公司在公告中将众和信认定为公司非关联方，但经查询，众和

信先前由于秀芬持股 90.00%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吴

关章持股 10.00%并任监事，于秀芬、吴关章均为挂牌公司股东，分别

持股 9.22%、6.65%，吴关章同时为公司董事，根据工商信息查询，

2019年 3月 31日吴关章与于秀芬不再为该家公司股东。 

请你公司： 



（1）列示该子公司期初期末的总资产、总负债、营业收入、净

利润等数据，并量化分析处置子公司股权对你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说明交易对价为 0元的价格公允性；  

（2）结合你公司及辽宁神州云的业务开展情况、业务资质、财

务情况及收入占比等量化指标，说明处置该家子公司的具体原因，并

列示与耿静、众和信的关联关系； 

（3）说明对辽宁神州云增加 180 万元投资的原因，并说明在拟

出售子公司股权的一年内对其增加投资的商业合理性。 

 

4、关于公司人员 

公司人员大幅减少，从 93 人减少至 47 人，其中研发人员从 41

人减少为 0人，行政管理人员从 8人增加至 26人。 

请你公司： 

（1）说明业绩大幅下降的同时，大幅增加行政管理人员的原因； 

（2）公司已无研发人员，说明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的影响，以

及后续应对措施。 

 

5、关于减值计提 

公司存在应收账款余额 4203 万元，其中对大有数字资源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有数字”）应收账款余额 2338万元，占应收账

款期末总额的 55.63%，因与公司诉讼未决，计提 50%坏账准备，于此

同时，预付款项中，大有数字预付款项余额 900.37 万元，占预付款



项的 80.98%；对中时讯通信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时讯”）的

应收账款 3-4 年 619 万元，4-5 年 1097 万元，占应收账款期末总额

的 40.85%，按照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分别为 50%、80%，公司与

其存在诉讼。 

请你公司结合与大有数字、中时讯的涉诉情况及最新进展，说明

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以及预付款项是否应计提减值。 

 

6、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你公司 2018 年年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49 万元，

资产负债率由 2017 年的 84.70%提高到 2018 年的 99.83%；营业收入

由2017年的2119.43万元降到2018年的750.27万元，降幅为64.60%；

2018年持续亏损，净利润为-2623.24万元；公司存在应付账款 2547

万元，其中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应付账款 2064 万元，其中北京元鼎

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提起起诉。同时你公司存在多名董监高离职、

员工大量流失、涉及多项诉讼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银行账户被冻

结等情况。 

请你公司结合偿债能力、营运状况、资金周转等量化指标，说明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以及后续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8月 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

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主办券商；如披露内容存

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公司监管部 

                      2019年 7月 31日 

 


